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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通風換氣用途及法令規定

3

一、通風之用途

㇐、維持作業場所之舒適：控制舒適溫度( 冬季：16
至20℃；夏季：19至22℃)及舒適之濕度)，舒適
之濕度一般在40～70％，不同溫度下有不同舒適
之濕度，在溫度高之場合，濕度應較低。

二、排除作業場所空氣中之有害物質：有害物質在發
散之前，利用抽氣設備予以處理排除，以避免有
害物質或具危險性物質等擴散或散布於作業環境
中。

三、稀釋作業產生之有害物質：有害物質尚未到達作
業者呼吸域前，利用未被污染之空氣加以稀釋，
以降低有害物質之濃度。



3

四、防止火災或爆炸事故之發生：控制易燃液體
或可燃性粉塵之氣體雲、蒸氣雲或含粉塵空
氣之濃度在其最低能夠引起火災或爆炸之濃
度之30%以下 。

五、維持作業場所空氣之良好品質：氧氣含量之
保證、無塵室等特殊作業場所品質之要求。

六、供給補充之新鮮空氣：中央空調冷卻方式之
作業場所應導入足量之新鮮空氣以維持空氣
之清新 。

七、其他：為排除作業勞工新陳代謝過程中所排
除之臭味、吸煙等產生之煙塵或煙霧等，

雇主對於勞工經常作業之室內作業場所，其窗戶及
其他開口部分等可直接與大氣相通之開口部分面積，
應為地板面積之二十分之一以上。但設置具有充分
換氣能力之機械通風設備者，不在此限。

雇主對於前項室內作業場所之氣溫在攝氏十度以下
換氣時，不得使勞工暴露於每秒一公尺以上之氣流
中。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11條

二、通風法規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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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對於勞工工作場所應使空氣充分流通，

必要時，應依下列規定以機械通風設備換氣：

一、應足以調節新鮮空氣、溫度及降低有害物濃度。

二、其換氣標準如下：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12條

工作場所每一勞工所佔
之體積(m3/人)之

每分鐘每一勞工所需之新鮮空氣
之立方公尺數(m3/人、分)

＜5.7 0.6

5.7～14.2 0.4

14.2～28.3 0.3

＞28.3 0.14

計算範例

Q:有一廠房30M×20M×5M，內有200位勞工作業，
使用機械換氣，其換氣能力至少應如何？

ANS：

每位勞工所佔空間= (30M×20M×4M) ÷200

=12M2/min

本廠房機械換氣量(最低值)

=0.4M2/min×200=80M2/min

備註:廠房高度最高取4米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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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對於有害氣體、蒸氣、粉塵等作業場所，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工作場所內發散有害氣體、蒸氣、粉塵時，應視其性質
，採取密閉設備、局部排氣裝置、整體換氣裝置或以其
他方法導入新鮮空氣等適當措施，使其不超過勞工作業
場所容許暴露標準之規定。勞工有發生中毒之虞者，應
停止作業並採取緊急措施。

二、勞工暴露於有害氣體、蒸氣、粉塵等之作業時，其空氣
中濃度超過八小時日時量平均容許濃度、短時間時量平
均容許濃度或最高容許濃度者，應改善其作業方法、縮
短工作時間或採取其他保護措施。

三、有害物工作場所，應依有機溶劑、鉛、四烷基鉛、粉塵
及特定化學物質等有害物危害預防法規之規定，設置通
風設備，並使其有效運轉。 9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92條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77條
雇主對於作業場所有易燃液體之蒸氣、可燃性氣體或爆燃性
粉塵以外之可燃性粉塵滯留，而有爆炸、火災之虞者，應依
危險特性採取通風、換氣、除塵等措施外，並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指定專人對於前述蒸氣、氣體之濃度，於作業前測定之。

二、蒸氣或氣體之濃度達爆炸下限值之百分之三十以上時，
應即刻使勞工退避至安全場所，並停止使用煙火及其他
為點火源之虞之機具，並應加強通風。

三、使用之電氣機械、器具或設備，應具有適合於其設置場
所危險區域劃分使用之防爆性能構造。

前項第三款所稱電氣機械、器具或設備，係指包括電動機、
變壓器、連接裝置、開關、分電盤、配電盤等電流流通之機
械、器具或設備及非屬配線或移動電線之其他類似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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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排氣裝置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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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排氣氣罩種類：

一．包圍型氣罩

（性能最好）

二．外裝式氣罩

１．側向吸引

２．下向吸引

３．上向吸引

（性能最差）

註：氣罩之進氣流

向不可經人體
呼吸道。

儲槽等(局限空間)--通風換氣

圖1：使用有效之通風設備，並保持對流，導入新鮮空氣。

註：詳細資料請見局限空間缺氧、中毒預防圖說(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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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空氣

不新鮮空氣

新鮮空氣

不新鮮空氣

整體換氣範例

第 303 條

雇主對於顯著濕熱、寒冷之室內作業場所，對勞工
健康有危害之虞者，應設置冷氣、暖氣或採取通風
等適當之空氣調節設施。

第 304 條

雇主於室內作業場所設置有發散大量熱源之熔融爐、
爐灶時，應設置局部排氣或整體換氣裝置，將熱空
氣直接排出室外，或採取隔離、屏障或其他防止勞
工熱危害之適當措施。

第 305 條

雇主對於已加熱之窯爐，非在適當冷卻後不得使勞
工進入其內部從事作業。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03～30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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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使勞工於下列規定之作業場所作業，應依下列
規定，設置必要之控制設備：

一、於室內作業場所或儲槽等之作業場所，從事有
關第一種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之作業，應於各該
作業場所設置密閉設備或局部排氣裝置。

二、於室內作業場所或儲槽等之作業場所，從事有
關第二種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之作業，應於各該
作業場所設置密閉設備、局部排氣裝置或整體換
氣裝置。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第六條

三、於儲槽等之作業場所或通風不充分之室內作業
場所，從事有關第三種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之
作業，應於各該作業場所設置密閉設備、局部
排氣裝置或整體換氣裝置。

前項控制設備，應依有機溶劑之健康危害分類、散
布狀況及使用量等情形，評估風險等級，並依風險

等級選擇有效之控制設備。

第一項各款對於從事第二條第十二款及同項第二款、
第三款對於以噴布方式從事第二條第四款至第六款、
第八款或第九款規定之作業者，不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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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使勞工以噴布方式於下列各款規定
之作業場所，從事各該款有關之有機溶
劑作業時，應於各該作業場所設置密閉
設備或局部排氣裝置：

一、於室內作業場所或儲槽等之作業場
所，使用第二種有機溶劑或其混存
物從事第二條第四款至第六款、第
八款或第九款規定之作業。

二、於儲槽等之作業場所或通風不充分
之室內作業場所，使用第三種有機
溶劑或其混存物從事第二條第四款
至第六款、第八款或第九款規定之
作業。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第七條

雇主設置之局部排氣裝置及吹吸型換氣裝置，
應於作業時間內有效運轉，降低空氣中有機
溶劑蒸氣濃度至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
以下。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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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為防止特定粉塵發生源之粉塵之發散，應依附
表一乙欄所列之每一特定粉塵發生源，分別設置對
應同表該欄所列設備之任何之一種或具同等以上性
能之設備。

粉塵危害預防標準第六條

11r假鑾 以

（十一）以粉狀之礦物等或
碳原料為原料或材料物品之
製造或加工過程中，將粉狀
之礦物等石、碳原料或含有
此等之混合物之混入、混合
或散布場所之作業。但（十
二）、（十三）或（十四）
所列之作業除外。

（十）於室內混
合粉狀之礦物等、
碳原料及含有此
等物質之混入或
散布之處所。

（十）之處所：
１.設置密閉設

備。
２.設置局部排

氣裝置。
３.維持濕潤狀

態。

甲欗 乙欗 丙欗

雇主設置之局部排氣裝置之氣罩及導管，應依下列
之規定：

一、氣罩應設置於每一有機溶劑蒸氣發生源。

二、外裝型氣罩應儘量接近有機溶劑蒸氣發生源。

三、氣罩應視作業方法、有機溶劑蒸氣之擴散狀況
及有機溶劑之比重等，選擇適於吸引該有機溶
劑蒸氣之型式及大小。

四、應儘量縮短導管長度、減少彎曲數目，且應於
適當處所設置易於清掃之清潔口與測定孔。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第12條

(局部排氣裝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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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排氣裝置構造說明

局部排氣裝置之構造包括氣罩、導管、空氣清淨裝
置及排氣機等。

雇主設置有空氣清淨裝置之局部排氣裝置，其排氣機
應置於空氣清淨裝置後之位置。但不會因所吸引之有
機溶劑蒸氣引起爆炸且排氣機無腐蝕之虞時，不在此
限。

雇主設置之整體換氣裝置之送風機、排氣機或其導管
之開口部，應儘量接近有機溶劑蒸氣發生源。

雇主設置之局部排氣裝置、吹吸型換氣裝置、整體換
氣裝置或第十一條第三款第一目之排氣煙囪等之排氣
口，應直接向大氣開放。對未設空氣清淨裝置之局部
排氣裝置（限設於室內作業場所者）或第十一條第三
款第一目之排氣煙囪等設備，應使排出物不致回流至
作業場所。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第13條

(通風換氣裝置設置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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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清淨裝置範例

空氣清淨
裝置

排氣機

吸氣導管

排氣導管

貳、通風換氣裝置設置注意事項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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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流動(風)

•任何建築物、作業場所、房間或密閉空間均或多
或少的有空氣循環交換，惟此等空氣流動之原因
可能為溫度或壓力之不同、設備之操作或人員之
移動，抑或排氣機、空氣清淨裝置之使用。

•空氣在一密閉式之場所或空間之循環流動，均是
靠著壓力差而產生驅動能力（Driving Force），
使得空氣及其內含之有害物一起流動。

•空氣流動恆由高壓往低壓的地方流動。

ㄧ、通風換氣方式說明

(一)自然通風：

---藉著室內外壓力差產生的風及室內外空氣密
度或溫度之不同所產生之上浮力，使空氣經由
門、窗、牆、地板、換氣口及其他的開口置換
或滲入。

--自然換氣之最大缺失為沒有辦法達到預期之
效果。

(二)機械換氣：

---局部排氣裝置

--- 整體換氣
氣體入口處
不可鄰近於
排出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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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通風(屬整體換氣)

1.風力（風壓）之應用：將平均風速、風向及風隨季
節之變化等納入考量，同時注意人為之設備不得阻
礙或改變風之流動，且排氣口應在入氣口之另一方
向或排向低壓位置，此等地理位置、潮汐影響、季
節特性等之應用，於廠房設計構築時即應加以考量，
始能有效換氣。

2.溫熱上昇氣流或室內外溫度差造成空氣密度不同所
產生上浮力之應用：有效換氣量之大小與熱源熱之
產量、入氣口與排氣口之垂直距離、入氣口及排氣
口之大小、室內外溫度差等有關。

自然通風(熱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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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換氣（熱對流與風力）概念

排氣道出口設計錯誤案例

L=15M

H=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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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排氣道出口氣流

高排氣道出口氣流



17

(二)機械換氣裝置之種類

整體換氣裝置：

在含有害物質之空氣未到達勞工呼吸帶之前，利
用未被污染之空氣加以稀釋，以降低有害物質之
濃度及藉動力稀釋有害物質或具危險性物質。理
論上整體換氣裝置不能減低或消除作業場所空氣
中有害物質之總量。

局部排氣裝置：

藉動力吸引排出已發散之有害物質或具危險性物
質之排氣裝置。局部換氣裝置係在有害物質發生
源或附近，將產生之有害物質捕捉並移走，以避
免有害物質或具危險性物質散布於作業場所中。

機械通風(整體換氣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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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排氣裝置構造說明

局部排氣裝置之構造包括氣罩、導管、空氣清淨裝
置及排氣機等。

1.整體換氣裝置使用之場合

產生之有害物質毒性較低之作業場所。

有害物質產生速率較小之作業場所。

有害物質之發生源均勻廣泛。

有害物質之發生源遠離作業者呼吸域時。

(三)整體換氣裝置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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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體換氣裝置之型式

(一)完全排氣方式：利用動力或排氣機將有害物質或
具危險性物質吸引排除，進氣則藉室內之負壓，
經由門窗等開口部分或作業場所之間隙導入。

(二)完全供氣方式：利用送風機將新鮮空氣導入稀釋
有害物質或具危險性物質後，藉著作業場所之正
壓將含有害物質或具危險性物質空氣經由門窗等
開口或間隙部分排除，此型式之缺點為污染空氣
無法有效排除。

(三)供氣、排氣併用方式：供氣及排氣均使用動力為
較合理有效之換氣方式。為得有害物質及熱之最
大稀釋效果，清淨之空氣由作業場所之乾淨位置
導入，越過操作者之後，並將污染空氣排除於室
外。

新鮮空氣

不新鮮空氣

新鮮空氣

不新鮮空氣

整體換氣圖示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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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換氣圖示説明

吸氣

排氣

一吸一排

整體換氣設計不正確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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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換氣設計正確概念

3.理論上排除有害物質必要之換氣量

對一作業場所某一特定有害物質而言，因設有整體換氣裝置
，其質量平衡方程式為：
G△t（產生之量）－QC△t（排除之量）＝V△C（滯留或蓄
積之量）

其中G為有害物質產生之速率；C為該有害物質之瞬間濃度；
△C為濃度變化量；△t為經歷之時間；V為作業場所空間之
大小。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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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上排除有害物質必要之換氣量

G△t（產生之量）－QC△t（排除之量）＝V△C（滯留或蓄積
之量）

當△t→0時，亦即△t＝dt時
Gdt－QCdt＝Vdc-----------------------------------------------(1)
（G－QC）dt＝Vdc--------------------------------------------- (2)

dc               dt             －Qdc                －Qdt
─── ＝ ─── 或 ───── ＝ ───   --------- (3)
G－QC         V              G－QC                   V

積分之，且應用t＝t0，C＝C0之起始條件。

當G知道，C0已知，經歷之時間（t－t0）決定，則要
維持一有害物質之濃度C在容許濃度所須之換氣量即
可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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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當不使作業場所特定有害物質濃度上昇，而
保持最經濟之換氣時，dc＝0，即

Gdt＝QCdt，或G＝QC------------------------------- (7)

即(有害物產生量=排出量)

控制作業場所之溫度基本之換氣量

φ1Q（m3/min）＝─────-------
Cs（ti－to）

其中

φ1:為作業場所每分鐘之熱釋出量，Kcal/min，包括作
業人員新陳代謝熱、電熱等(1kW = 860kcal/h)

Cs:為空氣之比熱0.288 kcal/m3℃
為空氣之比熱0.240 kcal/kg ºC

ti:為作業場所內之溫度（℃）。

t0:為作業場所外空氣之溫度（℃）

γ : 空氣比重1.2 [kg/m3]
Q : 通風量m3/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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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整體換氣降低廠房內溫度案例

47

利用整體換氣降低廠房內可燃性氣體濃度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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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整體換氣降低廠房內可燃性氣體濃度案例

49

控制作業場所之溫度基本之換氣量

φ1Q（m3/min）＝─────-------
Cs（ti－to）

其中

φ1:為作業場所每分鐘之熱釋出量，Kcal/min，包括作
業人員新陳代謝熱、電熱等(1kW = 860kcal/h)

Cs:為空氣之比熱0.288 kcal/m3℃
為空氣之比熱0.240 kcal/kg ºC

ti:為作業場所內之溫度（℃）。

t0:為作業場所外空氣之溫度（℃）

γ : 空氣比重1.2 [kg/m3]
Q : 通風量m3/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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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整體換氣降低廠房內溫度案例

51

4.補充新鮮空氣應注意事項

1.新鮮空氣吸入口應達離排氣口。
2.應使用動力以保護必要之供氣效果。

3.補充空氣應能送至作業場所之每一角落使不致對某
些特定區域過度的吹拂，影響作業勞工或既有通風
換氣裝置之效果。

4.補充空氣應送至勞工之活動範圍（Living Zone），
即2.4至3公尺之高度範圍內，也才能達到最大的稀
釋效果。

5.補充新鮮空氣之溫度亦最好調節至作業場所舒適之
溫度，一般供氣之溫度保持在18.3至26.4℃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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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裝設整體換氣裝置應注意事項

(一)應達到必要之換氣量或應具有之性能

(二)應能控制有害物之濃度在容許濃度或管理濃度以
下

(三)排氣機、送風機或其導管之開口部應儘量接近發
生源，且勞工呼吸帶不得暴露在排氣氣流中。

(四)排氣及供氣要不受阻礙且能保持有效運轉

(五)應依危害物質產生之特性，使換氣均勻。

(六)補充空氣應視需要調溫、調濕。

(七)應避免排出之污染空氣迴流。

(八)高毒性、高污染性作業應與其他作業場所隔離。

(1)本裝置適用於高、低毒性有害物質之發生
源場所。

(1)包圍型氣罩效率最佳

(2)外裝型氣罩效率次佳

(3)吹吸型氣罩使用大面積有害物質作業

54

1.局部排氣裝置使用之場合

(四)局部排氣裝置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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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排氣裝置之構造包括氣罩、導管、空氣清淨
裝置及排氣機等。

55

2.局部排氣裝置構造說明

空氣清淨裝置圖示

空氣清淨
裝置

排氣機

吸氣導管

排氣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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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局部排氣裝置構造說明

(一)氣罩：限制或減少有害物質從發生源擴散，並導
引空氣以最有效之方法捕捉有害物質，經由導管
排出之結構。局部排氣裝置是否有效，與氣罩之
型式及設置位置具有極大之關係。

(二)導管：為空氣從氣罩至排氣口的路徑，其結構須
為不受外壓影響、內壓漲破、腐蝕之結構，管內
空氣之流速亦須能使有害物質不致沈降，或輸送
之含有害物質之空氣不致滯流。

(三)空氣清淨裝置：為使排出之空氣，不致污
染排出口附近之大氣，確保排出空氣之品
質，通常局部排氣裝置系統中裝有此裝置
，一般依所輸送污染空氣中有害物質之特
性及處理目的，分為除塵裝置及廢氣處理
裝置。

(四)排氣機：產生壓力差使空氣連同有害物質
從氣罩吸入、排氣口排出之設備，一般均
使用離心式排氣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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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局部排氣裝置氣罩之功能

氣罩吸氣及排氣之特性:
從一導管之開口吸氣及排氣之流動型態完全不同，
空氣從一開口吹出和水從一水管噴出一樣，保持其
方向性，然而在吸氣方面，因受管路之影響，方向
性幾乎沒有，即從各方向吸引。

在離排出口30倍直徑處，22度角範圍內之風速約為
導管開口面吹出平均風速之10％；然而在吸氣方面
，10％導管開口面吸入之平均風速為離導管開口一
倍直徑處。

而一般有害物質之處理為避免排氣氣流經過呼吸帶
，均採取吸引排除方式，因此吸入口應儘量接近發
生源，才能有效吸引。

氣罩吸氣及排氣之特性

30 D

氣罩設置之目的:
使得吸引排除之空氣僅為含有有害物質之空氣。
增加對有害物之吸引及排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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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以導管吸氣之錯誤設置

A.包圍型氣罩：有害物質或具危險性物質發生源在
氣罩內者。

B.外裝型氣罩：有害物質或具危險性物質發生源與
氣罩分離者，分為側邊吸引式、下方吸引式，及
上方吸引式三種。

C.吹吸型氣罩：對於噴布作業之作業面大且有噴出
物亂流等情形時，則一面送風，另一面排氣。

62

(3)以氣罩之型式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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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圍型氣罩(污染源於氣罩內側)

外裝式氣罩(接收型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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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吸式氣罩

適用於大型構件

參、局部排氣裝置設計程序

排氣系統的設計，一般設計程序包含以下事項:

ㄧ、設備機台相關資料收集與整理。

二、氣罩型式與風量大小。

三、排氣管路種類與管材選擇。

四、管路配置與走向繪製 。

五、各管段搬運速度選定。

六、各管段管徑選建。

七、各段管件壓損計算。

八、空氣清淨裝置選用。

九、排氣風機選用。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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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設備機台相關資料收集與整理

設備機台相關資料收集如下:

有害物於空氣中型態(氣態或粒狀物)及比重大

如:氣體、蒸氣、粉塵、燻煙

設備機台設置作業時產生有害物飛散方向及飛散
面大小

針對有害物飛散方向作為選用氣罩類型參考

註:以接收型氣罩原理為原則

評估選用之氣罩與有害物發生源飛散之最遠距離

吸氣導管及排氣導管之配置流動方向評估

註:應儘量縮短導管長度、減少彎曲數目
67

二、氣罩型式與風量大小

氣罩型式與風量大小如下:

考量設備運轉時可配合之氣罩類型

氣罩寬度度要含蓋汙染源擴散面

計算出氣罩與有害物發生源飛散之最遠距離

依據有害物於空氣中形態(氣態或粒狀物)得出所
需控制風速如下:

•氣態有害物:0.5 m/s

•量撞有有害物:1.0 m/s

當上述資料定後即可由所選氣罩計算出所需風量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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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罩型式與控制風速與風量之關係

(一)氣罩設計注意事項項

1.氣罩之種類

氣罩名稱一般均以其形狀設置位置排氣方向等特
性命名如下：

(a)包圍式氣罩 (b)磨床用包圍式氣罩

(c)崗亭式氣罩(上側排氣)

(d)崗亭式氣罩(上向排氣) 

(e)上向接收或氣罩

(f)側向外裝式氣罩(方形型) 

(g)側向外裝式氣罩(圓形型)

(h)漕構型氣罩

(i)下向格條型氣罩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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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氣罩之設計上

氣罩對氣流之吸引：一般吸引氣流之特性係以氣罩
開口面上之平均風速為l00時之風速百分率以等速
線表示。設能知悉氣罩前方任意點之百分率,同時
決定該點之風速,則可計算氣罩開口面速,之後以此
值算出必要排氣量。

各種氣罩之必要排氣量：氣罩之必要排氣量以氣罩
之型式、位置、控制風速及其控制點決定,並以此
計算吸引氣流可達控制風速之必要排氣量。

一般控制風速最低原則:

氣態有害物:0.5 m/s

量撞有有害物:1.0 m/s

規劃設置氣罩前，應再度檢討作業方法或工程、機
械設備或使用材料等，是否尚有改善之處，同時亦
一併考慮減少污染源原因，當可減少氣罩設計上之
繁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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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決定氣罩因素說明

氣罩型式類型會影響到所需風量。

有害物質之物理特性如分子量、比重、粒徑大小等

有害物質健康危害之程度，如毒性大小。

發生源及捕集點周圍氣動之大小及方向。

氣罩應儘可能接近污染發生源，若有可能應加以覆圍
(以不妨礙作業為原則) 。

防止作業者進入污染源與氣罩之間。

氣罩之型式應能與作業形態及污染物之發生狀態配合
具有接收型態

應儘可能減低作業周圍之有碍氣流，必要時使用遮、
擋板。

(三)氣罩控制風速(Vc)說明

將飛散或擴散之有害物質等，從某點有效導入氣罩開
口面所需之最小流速，或抑制其不致從氣罩開口逸失
之最低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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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罩型式與控制風速與風量之關係

氣罩型式與控制風速與風量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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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罩型式與控制風速與風量之關係

氣罩型式與控制風速與風量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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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罩型式與控制風速與風量之關係

氣罩外測周圍空氣流動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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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裝式氣罩正確設置範例

外裝式氣罩正確設置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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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排氣管路種類與管材選擇

1.導管大小之決定:

同排氣量下，管徑愈大則氣體流速愈小(壓損低)
，管徑愈小則氣體流速愈大(壓損變大)。

管中氣體流速小則粒狀物易沉降，反之不易沉降

空氣在管中流動，其摩擦阻力與流速成平方正比
，減少摩擦阻力可節省動力及經費。

對於輸送含粉塵氣流時，為不使粉塵沉積在灣曲
導管內，則必須使用較細管導管以增加流速。

導管管徑大佔據較大空間不易施工。

對於輸送含有硬質粉塵，若流速高易造成導管內
壁摩耗而減低導管之使用壽命。

83

2.導管材料注意事項:

管路之位置及材料須考慮不受外力損壞、腐蝕者。

鍍鋅板導管：有機溶劑蒸氣等無腐蝕之虞。

不銹鋼導管：硫酸蒸氣或硝酸蒸氣

硬質PVC管導管：鹽酸蒸氣或氯系溶劑

鋼板導管：苛性鈉溶液蒸氣

黑皮鋼板導管：鑄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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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導管構造注意事項:

儘量使用圓形管且避免使用矩形管，如不得已使
用時，應儘可能接近正方形管。

內壁應平滑，接頭應焊接或褶接，不使其漏風，
最好使用新材料構築。

風管如為點熔接者，其間隔應在60公分以下。

為加強導管強度，應在導管之適當間隔使用角鋼
補強，或加入筋接、摺邊等。

補強間隔，在圓形者若直徑在25cm以下時，則每
隔2m，若直徑在＞25cm時，則每隔1m。

對於方形斷面導管，可在板角垂直折曲，並予襯
套補強。

7.導管之布設

儘可能縮短導管長度以減少壓力損失。

儘可能減少使用灣管或豎管數目。

對於水平導管，為減少粉塵堆積，應取
比例在1/100左右之下傾斜。

導管斷面應儘可能避免有激烈之變化。

管路應避免急劇的收縮或擴張，每收縮
或擴大一公分直徑應有五公分之緩衝長
度。

歧導管與主導管間之角度應保持在45度
以下，最好保持30度，兩風管交叉設置
時宜保持30度至60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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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應每3至4公尺設置清潔孔。

風管應有適當支撐，直徑20公分以下者，其間距應
在四公尺以下，直徑超過20公分者為五公尺。

風管與天花板、牆壁或地板等之間隔，至少應保持
15公分之間距。

風管橫向接頭應折向氣流方向。

管路之位置及材料須考慮不受外力損壞、腐蝕者。

排氣機之入口最好為直管，必要時可加一入口箱或
管路轉向板。

風管接頭

導管之支管配制



45

四、管路配置與走向繪製

依現場配置繪製排氣管線圖

以導管長度愈短及彎管數目愈少愈好

後續施工必須依圖施工，因為後續壓損計算係依圖
計算出

89

10.灣管、歧管與管接頭

須考慮氣流方向或流速不致有激烈發生變化，應
採取平緩設計，以避免激烈之變化造成壓損或堆
積粉塵發生。

使用蝦節管連接而成之灣管，直徑在15公分以下
者，應具3節以上之蝦節；直徑在15公分以上者
，應具5節以上之蝦節。

合流管應儘可能設置不產生激烈改變氣流方向或
速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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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彎頭之曲率半徑應為管直徑之2至2.5倍。

歧導管勿相對，亦不要成90度角相接。

排氣機之入口最好為直管，必要時可加一入口箱或
管路轉向板。

肘管之曲率半徑

導管之支管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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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管輸送風速（VT）:

導管或風管所輸送之含有害物質或具危險性物質
之空氣，應避免其在導管內滯流，且其輸送風速
之大小應能避免其在導管內沈降，因此應達最低
速度，不同之輸送對象應達之輸送風速如下表所
示。

至於空氣清淨裝置後之管段，因已無粒狀之有害
物，因此其輸送風速維持在10m/s即可。

93

五、各管段搬運速度選定

有害物質 例 搬運速度（m/s）

氣體、蒸氣、燻煙
及極輕之粉塵

各種氣體、蒸氣、氧
化鋁之燻煙、木粉及
棉

10

較輕、乾燥粉塵
原棉、麻屑、穀粉、
橡膠粉

15

一般工業粉塵 木屑、磨輪產生之粉塵、
砂輪產生之粉塵、鉋屑

20

重粉塵
鉛粉、鑄造用砂之落
塵

25

重且濕潤之較大粉
塵

濕潤之鐵粉塵 25以下

搬運速度設計參考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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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導管斷面積與直徑之計算

決定搬運速度後隨著應計算導管之斷面積，設導
管之斷面不大時, 式所得之導管直表示徑乘以
l00,改以公分 (cm) 較為方便 。

又直徑如有尾數時 ,為使施工之方便 ,應整理其
尾數 ,予以 增大或減小 ,使之成為整數 。此際
應考慮壓力損失與粉塵之堆積可能性 ,屬 於氣體
或蒸氣者 ,應增大其值 ,粉塵時則減小其值 。

95

Q：排氣量(m3/min)
Vd：導管內平均風速(m/s)
Ad：導管內之斷面積(m2)
d:圓形導管之直徑

六、各管段管徑選建

2.方形管或矩形管之等效管徑估算

如使用之導管非屬圓管而為方形管或矩形管時，以d
為等效圓管直徑，de，由下式可得矩形管或方形管之
尺寸大小（de、l1、l2單位均為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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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導管之粗細與省能對策

如有機溶劑等無虞滯留於導管內之氣體或蒸氣,在
空間之許可範圍設能使用較粗之導管。以減低流
速則較為有利。

導管之摩擦阻力之壓力損失與流速之平方成正比,
動力亦與此成正比,流速與導管斷面積成反比之故
,將導管直徑加倍時,其流速為原有之1/4,壓力損
失及其必要動力僅需1/16則，從省「能」之觀點,
可降低營運成本。

從設置費點而言，設置導管之工程費用大致與導
管直徑成正比，因此必須耗費多之工程費用。

97

4.搬運速度之修正

決定斷面積後必須由該尺寸再求取其面積
與實際之搬運速度，並以修正後之數值計
算壓力損失。

計算出實際之搬運速度必須大於搬運速度
設計參考值表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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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空氣清淨裝置選用

99

過濾式集塵裝置

八、各段管件壓損計算

• 空氣具有黏度（Viscosity），流動時產生了剪力
（Shearing Force）造成了能量之消耗，因此空氣
在風管內流動，為克服流動阻力，產生了摩擦損失
及擾動損失。

＝Pt1－Pt2 ，為上游1點流到下游另一點2所造
成之壓力損失；Pt1，Pt2則分別為點1及點2之全壓。

壓力損失包括(一)摩擦損失及(二)擾動損失

摩擦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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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損失

•空氣克服局限其風管內部表面之阻力而流動，因此
有部分能量用以克服此等摩擦而變為熱逸失，風管
愈粗糙、空氣流動速度愈大者，此種壓力損失愈大
。風管內之摩擦損失量與風管長度，l，成正比，與
風管直徑大小，d，成反比，與流速平方，v2，成
正比，即：

1   ρv2

PRu＝f‧─────‧
0.01d  2g

其中f為摩擦損失係數，風管愈粗糙，摩擦損失係數值愈大
。當1等於一米時，為單位長度之壓力損失，即：

1
PRu＝f‧───‧Pv

0.01d
PRu值可由直線圓形導管之壓力損失圖獲得。

擾動損失

擾動損失為流速改變及流向改變所造成之壓力損

失，包括：

1.彎管之壓力損失：

彎管彎曲之角度愈大，其壓力損失也愈大。曲率
半徑為直徑之2.5倍時壓力損失或壓力損失係數最
小，曲率半徑變小或增大時，壓力損失均變大。

2.縮管、擴管之壓力損失：

直徑變化或縮擴之角度愈大，壓力損失愈大。

3.合流管之壓力損失：

合流之角度愈大，支導管之壓力損失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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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排氣口之壓力損失：

由風管之輸送風速減速至近於零風速造成之壓力
損失。

5.進入氣罩壓力損失（he）：

空氣由靜止狀態被加速進入氣罩或導管等開口部，
因流速、流向改變及擾流引起之壓力損失，隨著
氣罩型式及開口型式不同而不同。

6.通過空氣清淨裝置之壓力損失。

排氣機全壓（FTP）
= 排氣機出口全壓 – 排氣機入口全壓

合流管之壓力損失(圓管)
PR13=KPV1； PR213= K PV2 合流管之壓力損失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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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管之壓力損失

彎管之壓力損失(圓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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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流經氣罩之壓力損失範例

排氣煙囪類型說明

•排氣道：請盡量設計為垂直排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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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氣口之壓之損失

•排氣口之壓力損失為PR=KPV

排氣口之壓力損失係數，K

11.6 m 2.4 m

空氣密度 r = 1.2 kg/m3

氣罩風量需求：Q = 8.5 m3/min
氣罩壓損係數：Fh = 0.85
肘管壓損係數：Fe = 0.22
排氣機前導管最低搬運風速：vmin = 23 m/s
排氣機後導管管徑：10 cm
導管摩擦損失因數 f = 0.024

Pt0 = Pv0 = Ps0 = 0 Ps4 = 0

計算方向計算方向

1 2 3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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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排氣風機選用

排氣機之選用決定於下列因素：

1.要符合須移走之空氣量。

2.要符合排氣機之靜壓。

3.要計算出全部壓損。

4.氣流之性質及污染有害物之污染程度。

5.直結式或皮帶傳動式；直結式較無彈性，但不佔
空間，保養容易，皮帶傳動式之輸送風量可變動
調整。

6.噪音音量之容許度。

7.特殊考慮事項：如操作溫度、腐蝕、可燃及易爆
物質存在否、空間限制。

8.其他：轉速、效率、需要之能量（Power）。

排氣機耗電量或馬力(HP)

總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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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Pt

Pv

FTP

FSP

排氣機之種類及特性
(1)軸流式

區
分 斷面

全壓
效率

靜壓
範圍

一般特性

備註

不
附
導
葉

45 ～ 60
％

～50mmH2O

優點：高速回轉、
高效率、體積小、
配置簡單、風量大
、風壓低、運轉費
低。
缺點：噪音高、不
適用於粉塵（因為
效率易降低）。

適低
靜壓

附
導
葉

70 ～ 85
％

～
100mmH2O

適稍高
靜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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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氣機之維護

1.能力不足：核算需要之Q（輸送風量）及
全導管系壓力損失（PRt），據以確定應更
換之排氣機能力。

2.材質不符：高溫變形或腐蝕；則應依溫度，
輸送對象物質特性等選擇適宜型式、材質
之排氣機，如含多量粉塵、高溫氣體、腐
蝕性氣體等之輸送處理，排氣機及接頭等
均應予以特殊考量。

排氣機之種類及特性
2.離心式（centrifugal）

型式 斷 面 全壓效率 靜壓範圍 特 性

輻射風葉型
（徑向）
（Radial）

50～65％
50～100
mmH2O

構造簡單、效率底、
易修理、清潔，適於
粉塵場所、不安全。

前曲風葉型
（多翼）
（Sirocco）

45～60％
10～100
70～80
mmH2O

不耐高速回轉、在高
速效率低、高風壓、
大風量、機殼小、適
於建築用。

後曲風葉型
（輪機）
（Turbo）

70～80％
50～500
mmH2O

耐高速、高壓、性安
全、高效率、應用廣
、葉片多翼形時效率
更高。

前曲後曲併用
型
（定 載）
（Limit load）

55～65％
50～200
mmH2O

效率比多翼形高、安
定、低風壓、高風量
。

後曲翼葉型
（Aerofoil）

70～85％
100～300
mmH2O

效率高、噪音低、大
風量、適高速回轉、
有定載性，應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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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心式排氣機範例

軸流皮帶式送風機

參、 通風換氣裝置維護及檢查

利用儀器設備和技術經驗等來評估通風系統的性能。

(一)為確認通風系統設計及操作是否正確。

(二)為確認通風系統之保養是否維持原裝置之設計效
果。

(三)為決定通風設施是否須保養或換修，以達預期之
通風換氣效果。

(四)為決定再增添設備於此通風系統之可行性。

(五)為將來裝設相同設備時之參考數據。

(六)為確定控制風速、排氣量等是否符合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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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流之觀察法(發煙管)

使用發煙管：

利用四氯化鈦、四氯化錫遇空氣中之水蒸汽產生氫
氧化鈦、氫氧化錫、鹽酸之白煙或將氨與鹽酸接觸
產生氯化銨白煙原理。

將四氯化鈦、四氯化錫可利用粉狀介質將其吸附，
密封於玻璃管內製成，當使用時將玻璃管兩末端截
斷，擠壓橡皮吸球，使空氣通過玻璃管產生白煙。

惟此等氣體均具有刺激性，使用時應避免吸入。

可評估氣流大小。

風量之測定

可使用壓力計、皮氏管壓力
計（Pitot Tube）、文氏管
壓力計、熱線風速計、熱偶
風速計及輪葉風速計等測定。

惟應選擇非擾流位置
（Turbulent Flow）測定，
不管是圓形風管或矩形風管
測點之位置及數目，於施測
前應妥為規畫，始能得到代
表性之風速，以得代表性之
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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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對局部排氣裝置或除塵裝置，於開始使用、拆
卸、改裝或修理時，應依下列規定實施重 點檢查：

一、導管或排氣機粉塵之聚積狀況。

二、導管接合部分之狀況。

三、吸氣及排氣之能力。

四、其他保持性能之必要事項。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47條

雇主對局部排氣裝置、空氣清淨裝置及吹吸型換氣
裝置應每年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檢查一次：

一、氣罩、導管及排氣機之磨損、腐蝕、凹凸及其
他損害之狀況及程度。

二、導管或排氣機之塵埃聚積狀況。

三、排氣機之注油潤滑狀況。

四、導管接觸部分之狀況。

五、連接電動機與排氣機之皮帶之鬆弛狀況。

六、吸氣及排氣之能力。

七、設置於排放導管上之採樣設施是否牢固、鏽蝕、
損壞、崩塌或其他妨礙作業安全事項。

八、其他保持性能之必要事項。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40條



62

123負壓表

基本通風原理：局部排氣

Ps

Ps

Ps 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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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聆聽！

歡迎指教！


